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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報名表件及填寫說明 

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報名表 

報 考 學 校 OOOO 學校 報 考 科 別 OOOO 科 

考 生 姓 名 王小明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相片背面請書

寫 

就讀國中及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2 3 4 5 6 7 8 9 

出 生 

日 期 
98 年 2 月 11 日 

通 訊 地 址 □□□-□□□ 電 話 
(住家) 

(行動電話) 

就 讀 

國 中 
OOOO 國中 

班 級 

座 號 
 三 班 1 號 

特 殊 身 分 

學 生 類 別 

1.身心障礙生 □2.原住民生 □3.僑生 

□4.蒙藏生 □5.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6.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7.退伍軍人 

※特殊身分應檢附相關合法有效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乙份，正本由國中學

校驗後發還。逾期未繳交者，一律視為一般生。 

報 名 費 

身 分 

□1.一般生(報名費為新臺幣 330 元) 

2.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費全部減免) 

□3.中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減免 60%(報名費為新臺幣 132 元) 

注 意 事 項 

1. 考生務必符合要求並檢附相關文件。 

2. 以經濟弱勢身分報名者，經國中學校審查符合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無需繳交證明文件。 

3. 錄取報到後，未依規定填具「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放棄錄取資

格者，不得參加本年度各項入學方案。 

4. 非應屆畢業生可不需經原畢業國中之承辦人及教務主任簽章認證，但報名時

需繳驗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 

考 生 

簽 章 
王小明 

國中承辦人簽章 

( 集 體 報 名 ) 
國中承辦組長職章 

家 長 ( 或 監 護 人 ) 

簽 章 
王大明 

國中承辦處室主任 

簽章 ( 集體報名 ) 
國中承辦主任職章 

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請正楷簽名 

勿草寫 

勿用鉛筆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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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特殊身分學生報名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 

報考學校 OOOO 學校 報考科別 OOOO 科 

考 生 

姓 名 
王小明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98 年 2 月 11 日 

就 讀 
國 中 

OOOO 國中 
班 級 
座 號 

三 班 1 號 

特殊身分 

學生類別 

1.身心障礙生 □2.原住民生 □3.僑生 

□4.蒙藏生 □5.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6.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7.退伍軍人 

備註： 

(1)請影印正、反面證明文件，並黏貼於下面空白處，特別注意各項證件之有效期限。 

(2)請用螢光筆於影印證件上，標記出報名學生的姓名，以便查驗。 

(3)請各國中協助查驗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員職名章。 

 

 

 

 

 

 

 

 

 

證件影本浮貼處 
 

(請貼牢，超出頁面請自行摺疊) 

  

需要申請之考生，應於報名時

繳交本表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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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生涯發展規劃書影本黏貼表 

報考學校 OOOO 學校 報考科別 OOOO 科 

考生姓名 王小明 
就 讀 

國 中 
OOOO 國中 

班級 

座號 
三 班 1 號 

備註： 

(1)請影印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中「生涯發展規劃書」師長綜合意見影本，浮貼於下面空白處。 

(2)請各國中協助查驗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員職名章。 

 

 

 

 

 

 

 

 

 

 

 

 

 

生涯發展規劃書影本 
 

浮貼處 
 

(請貼牢，超出頁面請自行摺疊)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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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書面審查相關證明文件檢核表 

報考學校 OOOO 學校 報考科別 OOOO 科 

考生姓名 王小明 就 讀 國 中 OOOO 國中 
班 級 

座 號 
 一 班 1 號 

壹、一般條件〜相關群科技藝技能競賽(25 分)： 
(同一類科競賽項目，國中在學階段得以累計) 

序編 項目名稱 競賽等級 得獎名次 得分 ※審查得分 

1 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家政職群-美容 縣市級 第 2 名 23 
 

2     

貳、國中技藝班(20 分)： 

序編 項目名稱 符合 得分 ※審查得分 

1 
參加九年級上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持有主管機關核定文號之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修習職群證明者且成績及格者 

是□否 20  

參、技藝社團及職探相關營隊(10 分)：本項最高 10 分 
(採計國中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之各校技藝教育社團、職業試探育樂營(含未來新興科技產業職業試探課程)

持有證明者，每項核給 5 分) 

序編 項目名稱 符合 得分 ※審查得分 

1 社團(育樂營)名稱：OOOO 育樂營 是□否 5  

2 社團(育樂營)名稱： □是否 0  

肆、生涯發展規劃書(5 分)： 

序編 項目名稱 符合 得分 ※審查得分 

1 
師長綜合意見欄，家長、導師及輔導老師均建議學生選讀「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含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或「五
專」等學校 

是 □否 5  

伍、特別條件〜 (40 分)： 
 

序編 項目名稱 競賽等級 得獎名次 得分 ※審查得分 

1     
 

2     

承 辦 人 
簽 章 

國中承辦組長蓋章 
承 辦 處 室 
主 任 簽 章 

國中承辦組長蓋章 

※招生委員會審查結果 

書面審查得分  委員會核章  

註： 

1.「競賽等級」欄位：請填寫全國、縣市、直轄市。 
2.「※審查得分」、「※招生委員會審查結果」等欄位請勿填寫，由委員審查後填寫。 

3.表格不足處得自行增列。 
 

粗框高中端審查不

要填寫 

填寫範例 

壹~伍所附證明文件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承辦人員職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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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佐證資料注意事項： 

1. 請將佐證資料於右上角書寫頁碼後依序裝訂。 

2. 影本請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職章。(特別注意) 

3. 團體競賽請附上名冊，務必有該生姓名，並於學

生姓名處圈選劃記。 

4. 同一類科競賽項目只採計 1 次，請選擇最高成績

者。 

5. 競賽等級以獎狀上核章之單位首長認定之。例如：

校長為校級、市長為縣市級、教育部部長為全國

級。 

6. 高中端審查欄位切勿填寫。 

7. 各項資料有塗改之處，請蓋報名人私章或學校承

辦人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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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實封妥袋口】 

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學生報名資料袋 

考生身分類別：□一般生 特殊身分學生 

報考學校 OOOO 學校 報 考 科 別 OOOO 科 

考生姓名 王小明 就 讀 國 中 OOOO 國中 
班 級 

座 號 
三 班 1 號 

壹、 甄選資格 

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或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

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國中部設籍本國之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 

□其它 

 

貳、 檢附資料：各國中依甄選條件，確實檢查學生報名資料袋內資料，並於□中打勾。 

一、 報名表 

(1)繳驗身分證明正反面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1 份 

(2)繳交學歷證件影本１份(以同等學力報名者，應檢附 6 學期成績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或學力鑑定

及格證書) 

※國中集體報名者免繳(1)、(2)項 

二、 特殊身分學生報名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身心障礙生 □原住民生 □僑生 □蒙藏生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退伍軍人 

三、 申請報名費減免證明文件(個別報名適用) 

戶口名簿影本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證明 □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 

四、 書面審查相關證明文件檢核表，附證明文件共______件(1 件以上需編號) 

相關群科技藝技能競賽證明 

參加九年級上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持有主管機關核定文號之國民中學技藝教育修習職群證明書且成

績及格 

參加各校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之技藝教育社團證明、職業試探育樂營(含未來新興

科技產業職業試探課程)證明 

生涯發展規劃書影本 

各校特別條件證明影本(英檢、指定競賽、成績單等) 

※各項所需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放入袋內，並封妥袋口，於報名收件時，對

本資料袋不予拆封。 

※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不可放於袋內。 
 

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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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相片背面請書寫就

讀國中及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 電 話  

緊急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就讀國中  
班級 

座號 
  班  號 

輔
導
老
師 

導
師
或 

姓名  

電話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術
科
試
場 

延長作答時間 20% 

安排接近音源的座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輔
具(

准
予
自
備) 

擴視機(是否自備？ 是 否) 

放大鏡(是否自備？ 是 否) 

點字機(是否自備？ 是 否) 

人工電子耳(型號____________)(是否自備？ 是 否) 

搭配 FM 調頻系統 

(發射器型號____________接收器型號____________)(是否自備？ 是 否) 

助聽器(型號____________)(是否自備？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申
請
原
因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全盲弱視) 

聽覺障礙(左耳：重度中度輕微。右耳：重度中度輕微)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上肢障礙下肢障礙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腦性麻痺(請略加敘述困難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體病弱(請敘述病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緒行為障礙(請略加敘述困難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障礙(請略加敘述困難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重障礙(請略加敘述障礙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閉症 

其他障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大傷病(請略加敘述傷病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懷孕 

繳 驗 

證 件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反面影本或縣市鑑輔會證明影本(證件及證明乃審查之重要依據，務請齊備) 

其他特殊考生的醫生診斷證明正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 

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 

孕婦健康手冊 

考 生 簽 名  
導師、特教

老師或輔導

教 師 簽 名 
(非應屆學生此

欄無需簽名) 

 

審 查 小 組 

承辦人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 名 
 

審 查 小 組 

認 定 結 果 
通過  不通過 

注意事項：若有需要申請之考生，應於報名收件時同時繳交本表。(請於報名時當面繳交確認。) 

需要申請之考生，應於報名時

繳交本表 


